
*1041009259*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

1樓

承辦人：許淑真

電話：本市境內1999、(02)29603456 分機2

716

傳真：(02)29699823

電子信箱：AD0304@ms.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6月5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人字第104100925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(10421239669_104D2164712-01.pdf、10421239669_104D2164713-0

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第34條規定解釋令1份如附件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4年6月1日臺教人(二)字第1040069402C號函

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及其附件各1份。

二、按旨揭解釋令第四點規定，各校應於一個月內重新檢視所

屬教師之兼職是否符合規定及完成報核程序；如有修正內

部規章必要者，應於104學年度第1學期結束前修正完竣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級學校、新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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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9:21:39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
